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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美力科技”）

拟通过现金增资、支付现金购买大圆钢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圆钢业”）持

有的北京大圆亚细亚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圆”）、江苏大圆亚细

亚汽车弹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大圆”）股权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分别

持有北京大圆、江苏大圆各 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

次交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美力科技的委托，担任美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兴业证券作为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对美力科技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

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知情人登

记制度》（以下简称“《内幕知情人登记制度》”）。 

在公司筹划本次交易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

定，采取了如下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1、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

的保密措施，并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的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

感信息的人员范围。 

2、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

机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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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责任。 

3、公司就本次重组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等备查文件，

内容包括本次重组过程中各个时间段、参与人员名单、主要内容等，相关人员已

在备查文件上签名确认。 

4、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

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

卖公司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公司将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查询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

及其他相关证券的行为。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为自本公司发布《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之日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10 月 2 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日止。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交易对方及相关知情人； 

3、标的公司及相关知情人； 

4、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5、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6、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成年子女。 

四、自查期间内，核查范围内人员买卖美力科技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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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买卖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的人员出具的说

明，自自查期间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及其他相关证券的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关联

关系 
交易日期 

买卖方

向 

交易数量 

（股/张） 

剩余持有股

票数量（股/

张） 

证券

类型 

章碧鸿 

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2021 年 1 月 27 日 配售 1,318,405 1,318,405  

可转

债 
2021 年 2 月 24 日 卖出 956,368 361,677  

2021 年 2 月 25 日 卖出 321,628 40,409  

张春兰 
上市公司

监事 
2021 年 1 月 27 日 配售 1,038 1,038 

可转

债 

金贤德 
北京大圆

外部顾问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买入 60,000 60,000 股票 

潘伯平 
上市公司

监事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买入 10,100 
100 

股票 

卖出 10,100 股票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买入 2,000 
100 

股票 

卖出 2,000 股票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买入 1,400 
100 

股票 

卖出 1,400 股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买入 9,000 
5,700 

股票 

卖出 3,400 股票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买入 2,900 
3,600 

股票 

卖出 5,000 股票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买入 3,000 6,600 股票 

注：潘伯平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新选任为上市公司监事。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章碧鸿、上市公司监事张春兰和潘伯平、北

京大圆外部顾问金贤德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或其他相关证券买卖的情况。 

章碧鸿发生以上可转债配售与减持行为时，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的合作仍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并未形成投资意向，上述配售与减持可转债的行为均发生

在本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前，不具有内幕交易的时间条件。章碧鸿配售

与减持美力科技可转债的行为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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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章碧鸿已就前期

配售与减持美力科技可转债行为出具相关声明：“本人配售与减持美力科技可转

债行为发生于正式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之前，当时美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

幕信息尚未形成。本人配售与减持美力科技可转债的行为属于个人独立操作，与

美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张春兰发生以上可转债配售行为时，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的合作仍存在极大

的不确定性，且并未形成投资意向。张春兰配售美力科技可转债的行为系根据市

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张春兰已就前期配售美力科技可转债行为出具相关声

明：“本人配售美力科技可转债行为发生于正式签署合作意向协议之前，当时美

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尚未形成。本人配售与减持美力科技可转债

的行为属于个人独立操作，与美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金贤德发生以上买入美力科技股票行为时，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的合作仍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并未形成投资意向。金贤德买入美力科技的行为系根据市

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金贤德已就前期买入美力科技股票的行为出具相关声

明：“上述交易系基于市场信息作出的独立判断，与美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不存在

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形。如需要，本人愿意将前述期间买卖美力科技股票所获收益

全部无偿交付予美力科技。” 

潘伯平发生以上买卖美力科技股票行为时，尚未担任公司监事，亦尚不知悉

本次交易，且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的合作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并未形成投资

意向。潘伯平买卖美力科技股票的行为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

资决策，其买卖美力科技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担任公司监事之前，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潘伯平已就前期买卖美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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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票的行为出具相关声明：“上述交易系基于市场信息作出的独立判断，与美

力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形。” 

根据核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买卖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的

人员出具的说明，除上述事项外，自查期间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相关

主体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并严格遵守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防止

内幕信息泄露。 

根据核查范围内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买卖股票的机构及人员出具

的声明，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中，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章碧鸿、上市公司监事张春兰、潘伯平及北京大圆外部顾问金

贤德配售、购买或卖出美力科技股票或可转债行为均发生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内幕信息形成之前，且上述相关人员已出具声明其股票及可转债买卖与美力

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

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可转债的行为，对本次交易未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将

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自

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排除查询结果显

示存在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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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情况的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志                      王  超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